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二

公共工程履約爭議協處作業程序流程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得請廠商提出說明

2. 研提處理方向，經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

核定後，供該爭議所涉之所屬機關 ( 構 ) 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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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所屬機關(構)對於履約爭議如無法解決爭議，
應提報各機關之「公共工程履約爭議處理小組」

1.所屬機關(構)對於爭議後續處理情形，均應陳報公共工程履約爭
議處理小組，俾供追蹤控管

2.公共工程履約爭議處理小組針對所督導協處之爭議案件，應探究
分析其發生原因；如屬契約條文內容未臻完備周妥者，應促該所
屬機關(構)予以改善，以避免相同類型爭議重複發生


